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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西南法学论坛”于近日举行了一次关于“司法改革与

中国文化”的专题研讨会，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景

汉朝教授主讲，邱兴隆研究员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该校的

部分教授、博士、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等共计300多人。

本次沙龙围绕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问题展开，就当前困扰司

法改革的某些现实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现将主讲

人以及评议人的发言摘录如下，以飨读者。主持人（邱兴隆

研究员）：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我校博士生景汉朝教授，为我们作“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

”的学术报告。景教授有个绰号叫“景铁嘴”，是不是“铁

嘴”请大家听听再说。今天参加论坛的嘉宾有厦门大学法学

院齐树洁教授、我校李祖军博士、吴杰博士生、陈刚博士、

程燎原教授、王人博教授、孙长永教授、廖中洪教授。现在

，我们请景教授发言。?お?主讲人（景汉朝教授）： 我今天

讲的题目是“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说老实话，我并不是

对这一问题有研究，也不是有什么高深的见解，仅仅是在司

法改革的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和阻力，我

认为其中有些可能和中国的文化背景有关系。今天主要是和

大家交流一下，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听听各位的意见，

共同探讨中国司法改革的症结所在，以便今后进一步提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为什么中国军人能打败美国军队 首先，我

向大家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能够打败



美国军队？难道是我们的国力强、装备好吗？显然不是。我

认为主要原因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地理环境中，中

国的文化战胜了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传统文化奉行个人至上

主义，特别注重保护所谓的人权，爱惜生命胜过一切，所以

他们的官兵都怕死。冲锋时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往上冲，

受困时为了保全生命宁愿当俘虏，当俘虏也没有什么不光荣

的。相反，如果大量地死人、伤人，不仅军人不干，国内老

百姓也会群起而攻之。中国恰恰相反，我们的文化是提倡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

山，死了不叫“死”了，叫“光荣”了。你想一想，打仗怕

死的碰上了不怕死的，谁能赢？“两军相遇勇者胜”嘛。另

一方面，美国是法治社会，干什么事情都爱“讲规则”、按

部就班，打仗也是这样，他们习惯于白天打仗晚上睡觉。而

且战法讲究“规范化”，讲究对阵双方要保持一定距离。这

是他们的文化。我们正好相反，《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规

则就是无规则，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灵活多变。

我们强调夜战、近战，你白天打，我晚上打，你讲距离我偏

要“贴”上去，跟你搅在一起，搞“肉搏战”、“空中拼刺

刀”等等。晚上打飞机、大炮“看”不清目标，搅在一起打

他又不敢用飞机、大炮乱轰乱炸，这样他们的先进武器、装

备就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一个不怕死，一个不讲“规则”，

这样的文化传统就使美军很头疼。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美国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吃了败仗。而我们今天

，如果不深入研究我国文化，我们的司法改革恐怕也难以打

胜仗。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强调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历史传统渊源流长，每个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特定



的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标准、价值取向

、行为准则乃至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等等，都是根植于它的

文化之中的。考虑任何问题包括司法改革，都必须考虑这个

文化背景，否则，制度建设就成了“空中楼阁”，难以达到

预想的效果。我强调这一点，希望不要引起大家的误解，即

强调文化背景是不是就不要改革了？是不是就不能借鉴西方

的东西了？不是！我可以这样说，这十几年来我一直都在从

事司法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些方面还取得了一定

进展，有的同志还称我是个“改革派”。现在，理论界、司

法实践界似乎是有一种观点，过多地强调“国情”，有意无

意地排斥司法改革，对此我确实不赞成。但是，对司法现状

的形成原因和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冷静思考，使我

不得不注意对文化背景的研究。 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对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

差异，也要认识到作为人类社会应当有一些共通的文化，各

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也是在历史中动态存在的，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各个国家、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文化也有很大

的不同，而且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是不可

避免的。过去我国唐朝文化对亚洲国家乃至世界就有很大影

响，外国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影响也不小，过去我们都穿长袍

、马褂，现在也习惯穿西装了。有些东西不能看得太死，例

如，过去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小平同志就说市场经

济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我们也应该以此理论作指导，吸收和借鉴西方国

家司法制度中有价值的东西。??证人出庭率为什么这么低 现

在，我就一些司法改革的具体问题与文化的关系谈一下自己



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首先谈一下诉讼模式

问题。现在司法改革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审判方

式是要搞职权主义、还是要搞当事人主义？大家知道，在大

陆法系国家，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他指挥

整个庭审活动的进行，这也是我们的审判方式。而英美法系

国家的法官却不是这样，诉讼活动中法官是很消极的，任由

双方律师互相攻击与防御，当事人始终起主导作用，法官在

庭审中很少说话。对这两种审判方式进行比较，我个人认为

，我国的审判方式法官的作用过于突出了，而当事人的作用

太消极。这是案件质量不高、导致当事人程序意识较差的重

要原因之一，也是现阶段改革的重点。因此，要弱化法官的

作用，突出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使法官变得消极起来。

但是，法官的作用弱化到什么地步？突出当事人的地位要突

出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是不

是要改成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那种形式？有的认为美国的

诉讼模式好，追求程序公正，应当引进。也有的认为我们的

法官素质太低，驾驭不了庭审，不能学美国的，这样的改革

不行。其实这与两国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一，我们

要学；第二，我们不能学成美国那种完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

方式。为什么呢？美国这个社会特别重视个人价值，突出个

人的地位和作用。考虑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时，将个人利益

放在首位。他们将个人的私生活范围划得特别大，比如妇女

的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家庭生活等等，都被视为

隐私，别人不能过问，国家更不能干预他们的私生活，也不

能对他们自己的事情越俎代庖。打官司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

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调查取



证、在法庭举证、质证、辩论等等也都是他个人的事。法官

不必“多事”，只能保持消极态度。而中国的文化则不同，

比较注意大家、集体、全局、社会等，不太强调个人的自由

、权利等，每个人的私生活范围也较小。例如，夫妻闹矛盾

，要找单位领导评理，家里有纠纷，要找族长或村长来调解

，似乎他们个人的事情都愿意让别人介入。最后纠纷诉到法

院，法官得积极、主动去参与，否则老百姓也不答应。他认

为只要我诉到法院，法官就得给我查清事实、明断是非。经

常出现这种情况，当事人质问法官为什么判我败诉，法官说

你没有尽到举证责任，老百姓说，我没有举证，那要你干什

么呢？看来，如果不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仍

然抱着纯职权主义的东西不放，弊端太大。但完全照搬当事

人主义那一套，老百姓也接受不了。所以，我的观点是：以

我们现有的职权主义为基础，尽可能地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

主义的合理因素，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杂交优势”。 其次

，我们讲一下证据制度。我国的证据制度和西方国家的证据

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这在许多方面与文化上的差异密切相关

。例如，美国的辛普森涉嫌杀人案，经过庭审，一般人都认

为被害者是辛普森杀的，而且后来的民事案件也判决辛普森

赔偿被害者家属一大笔钱，但刑事判决却判他无罪释放。这

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取证手段不合法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本案是警察在没有搜捕证的情况下，翻越辛普森家的大门进

入其家中的，取得了他家地上的血迹和一只带血的手套，尽

管这些血迹和被害人的血迹相一致，手套也和杀人现场的一

只手套是一双，但是，法庭认为警察取证手段不合法，这些

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终导致辛普森被无罪释放。大



家想一想，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我国，无论你有多少理由，

无罪释放恐怕是不行的。你说由于警察取证手段不合法而不

能定罪，全社会都接受不了，而且全社会不接受的事情你就

行不通。 再比如美国的“米兰达规则”，过去美国有一个叫

米兰达的人强奸了一个18岁的女孩子，警察抓住他以后，经

过突审他招供了犯罪过程，法官最后判他有罪，米兰达不服

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因为警察在抓获他时没有向他交

代沉默权和请求律师帮助的权利，而将其释放。从此就形成

了这个“米兰达规则”，即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必

须向他交代：你有沉默的权利，如果你选择回答，你所说的

每一句话都将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利要求律师在讯

问时在场，如果你没有钱雇请律师，将为你指定律师⋯⋯他

可能根本就没有听你讲什么，警察也得说个没完。否则，犯

罪嫌疑人的供述将被法庭当作非法取证而被排斥，从而有可

能因此导致犯罪嫌疑人虽然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能定罪。

像这种情况，在中国可能全社会都接受不了，老百姓肯定要

问，警察告知他沉默权，他就有罪？没有告知他就没有罪了

？ 还有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美国的证明标准比较高，

要求达到没有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假如一个案件有95%的

证据能证明其有罪，但是，还有5%的合理怀疑，那么就不能

定罪。我们国家的证明标准不一样，法律规定的是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并不强调必须达到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

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类似的案例，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

分，但在个别枝节问题上还有些“缺陷”，还不是百分之百

。如果这些案子都不定罪，把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放到社会上

去，老百姓肯定接受不了。 上述这些证据制度上的差异，实



际上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刚才我讲了，美国是个崇尚个人

主义的国家，特别强调所谓的个人人权，在个人利益与集体

利益、社会利益之间，更多的是强调对于个人利益的保护。

因此，他们国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就是自由，而不是社会

的安全，换句话说，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突出保障个人的自由

，千方百计保证无罪的人不受追究，而对于整个社会的秩序

、安全等则看得不太重。这就是在美国人们能够容忍形形色

色的凶杀、强奸等暴力犯罪，而不能容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

的“非礼”的理由。我国的文化传统则与此相反，特别强调

集体、大局、社会利益，主张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这

一文化传统是有历史原因的，古代我们一直是小农生产，经

济不发达，人们生活比较困难，一家几代人都无力分灶吃饭

，独立成家过日子，这就形成了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

庭格局。在这种大家庭中，为了维持全家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家庭成员之间不能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必须相互礼让

，以大家为先，如果都突出计较个人利益，如何维持大家庭

的生活？另外，在这个大家庭中，要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还要靠等级制，晚辈服从长辈，小的服从大的，如果家庭成

员大家都有发言权和决策权，那么许多事情就不好办了，这

就形成了伴随等级观念的家长制。家庭就是社会的缩影。在

这一历史背景下，就自然形成了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

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国家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不是自由

而是安全，是打击敌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

序，而不特别强调千方百计地保护犯罪嫌疑人个人的利益。

中国老百姓考虑最多的是，你好不容易把杀人犯抓住了，怎

么能随随便便就放了呢？放到社会上他又杀人怎么办？美国



注重保护个人利益，因此，有合理怀疑或取证手段不合法，

他就应该无罪释放。他们强调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强调

不能放纵一个罪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我这里并不是评价

谁优谁劣，而是说这些差异都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还有证

人出庭作证问题，在美国特别重视证人证言，因为物证和书

证是死的，而证人是活的，证人是亲眼看见的，其证言是最

有力的证据。另外，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不

像中国这样密切，证人出庭也不存在什么问题，而且美国对

证人在法庭上实行交叉询问制度，在律师的“百般刁难”和

“凌厉攻势”下，证人也很难在法庭上编一套假东西，而能

完全自圆其说。所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比较大。而我们国家

，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是，证人出庭率低，作证质量也不高

。我没有作过统计，但个别地方在小范围内统计的结果证人

出庭率只有2.5%，就我作法官这些年的经验看，确实没有几

个证人愿意出庭作证的。目前，许多情况是法官到庭外收集

证人证言，在法庭上将笔录一念。我认为，严格地讲这不叫

证人证言。所谓证人证言，必须是证人在法庭上用语言（这

是关键）来表达自己所睹所见，并由双方当事人当庭进行质

证，这样才能保证证言的真实可靠。因为证人证言相对于书

证、物证来说，客观性小，可变性大，证人在法庭之外随便

一说，你一记，谁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所以，证人必须亲自

到法庭上来作证，并接受当事人的质证，而且只有通过双方

当事人质证的证言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法官将在庭外

收集的所谓证人证言笔录在法庭上宣读，一方当事人说“这

不是事实”，那么怎么办？这就无法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 

为什么我国的证人出庭率这么低呢？在具体的司法改革中，



不少人认为，我也曾经写文章讲过，美国比较重视对证人的

法律保护，证人作证没有后顾之忧。例如，在美国法庭的一

次庭审过程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弟弟对刚刚作证的两位

妇女说：你们说我哥哥犯了罪，你们等着瞧，我希望能看到

你们的尸体。就这几句话，法庭将该人判了徒刑。我们国家

没有对证人的详细的保护措施，证人前面作证，后面就怕有

人报复。另外，对于证人也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经济补偿，

他人在北京，你在重庆开庭，他坐飞机到重庆出庭作证，各

种费用没有人为他支付，他干吗？这确实是个实际问题。但

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个文化背景问

题。我们国家传统的生活居住方式是相对比较集中，而且很

稳定，许多人长期、一辈子、甚至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村、

一个寨，大家生活在熟人社会当中。与此相适应，我们的文

化传统就是重人情、重感情、重关系，以和为贵，不愿得罪

人，甚至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这就是中国的

文化背景。因此，左邻右舍发生纠纷形成诉讼，让他出庭作

证，说谁有理谁没理，他肯定不愿意。司法改革中有人提出

，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他不出庭可以采取强制办法，但实际

效果也不行。你把他拘到法庭上来，他一般都是一问三不知

，以“没看见”、“不知道”“不清楚”等来回答，法官还

很难有证据说他作伪证或拒不作证。这确实是个很头疼的问

题。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不好解决。如何在现有的文化背景

下，找到一个可行的办法？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提出一些好的

建议。??从文化背景看刑讯逼供 前面我讲了，强调文化背景

并不是拒绝吸收借鉴外国的东西，例如，关于刑讯逼供问题

，这在西方是绝对禁止的，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根本不能作



为定案的依据。在我国，法律虽然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

现实中刑讯逼供的情况却不能完全禁止。在这一点上，我们

绝对不应当以文化背景不同为由，容忍刑讯逼供的存在，尽

管在封建社会我们有刑讯逼供的传统。现在司法改革也提出

了这一问题，但能否下决心坚决否定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的

效力是个关键。现在有一个突出的问题，一般地说禁止刑讯

逼供人们都赞成，但一遇到具体案件，如果说刑讯逼供得来

的证据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许多人又“舍不得”，总是

说“还是实事求是吧”。现在为什么刑讯逼供禁而不止呢？

原因就在于，司法实践中仍然在用这样的证据。如果一律不

得将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这个问题自然就解

决了。改革中不仅要考虑如何适应本国的文化背景，而且还

要特别注意发挥制度对落后文化的矫正作用。 另一点，对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还应当从多角度进行审视，不能

只看其一，不看其二。例如，关于程序公正问题。我是特别

强调程序公正的，但也有人认为你这太机械了，还是要强调

实体公正吧。程序公正毕竟是为实体公正服务的，而且我们

国家的文化传统本来就是重实体、轻程序。虽然，从诉讼制

度史上看我国是“重实体、轻程序”，但如果说老百姓都是

“重实体、轻程序”我不赞同。事实上在我们国家老百姓还

是很重程序的，这方面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两位同学谈

恋爱，约好的在某地见面，但男同学迟到了半小时，女同学

很生气地走了，男同学实际上也知道她为什么生气，过后女

同学平静下来了，男同学开玩笑地问她：“我晚了半小时你

怎么就走了呢？差这半小时我们就没有感情了？就影响了我

们的实体了？”女同学回答说：“你程序不公正嘛！”你看



他们是不是重视程序？再比如说，星期天你陪爱人逛商场买

衣服，转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买到，男的说：“太累了，你

自己去买吧，我在门口等你。”他爱人转了一会儿，没买衣

服却自己一个人回家了，好几天也不理他。你说这是为什么

？程序不公正嘛。买衣服是实体问题，陪着她转的过程就是

程序问题，在这里衣服买到买不到并不是多么重要，关键是

要严格、认真地把程序走下来。这也是文化嘛。还有我国是

著名的礼仪之邦，什么叫礼仪？礼仪就是程序，婚丧嫁娶什

么不讲礼仪？例如，我今天在这里做学术报告，开始时主持

人吹捧我半天，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程序，程序要求他这

么做。那是他的真心话吗？我看未必，如果从实体上看说不

定他在想，你比我差远了。但出于礼仪他不得不吹捧我一下

。在诉讼活动中也随时可见当事人、律师特别强调程序问题

的情况。例如，有些案件还没有判决，律师或者当事人就找

庭领导、院领导反映：“你们某某法官不公正，屁股坐歪了

”，你问他：“案件还没有判决，你怎么就知道他不公正？

”他说：“开庭时对方讲多长时间他都不制止，我只讲了几

分钟，他就不让讲了”他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求法官中

立，追求诉讼地位的平等，追求程序公正。如果现在还笼统

地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只强调实体公正不重视程序公正，

上述这些现象又如何解释？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问题的一

面，而应当从多角度审视文化传统。??打官司都在找“关系

” 文化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在理论研究、司

法改革实践中，有的时候这一问题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比如

，目前，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就是司法不公正。但是

，我要问大家，导致司法不公正最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是法官素质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等。不错，这些

都是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没有抓住中

国的一个更重要的、更具“特色”的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传

统文化有许多好的东西，许多精华，但也有不好的一面，这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官素质不高，在中国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没有法律背景的人可以当法官，这确实是中国特有的

现象。但是，假如你认为中国司法不公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法

官素质不高引起的，那么如果将素质低的法官全部调出法院

，让素质高的法学教授、研究员充实到法院来，司法不公的

问题能不能马上解决？我看不一定。再说地方保护主义，究

竟什么是地方保护主义？我认为这个词用得有点滥了，现在

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甚至把“人

情案”、“关系案”也说成是地方保护主义。如果说地方保

护主义是造成司法不公正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双方当事人

都是本地的案件裁判不公、执行不了又如何解释？难道这也

是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吗？而司法实践中除了经济纠纷案件

以外，如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绝大多数都是本

地的案件。所以，完全归于地方保护主义讲不通。我认为导

致司法不公正的更主要的是中国文化上的原因“人缘”、“

地缘”关系的影响。前面讲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重感情、

重人情、重关系，现在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打官司都要

找“关系”，尤其是民事案件、经济案件、执行案件。这种

“找”的量太大，特别是在基层法院，有的法官在当地工作

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周围肯定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

系，所以，好多案件都有人来找。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案子

一进门，双方都托人”，这真是既形象又逼真呀。在司法改



革的实践中，有一次我召开一个座谈会，专门研究如何解决

“人缘”、“地缘”关系对审判、执行工作的影响问题，有

一个基层法院的执行庭庭长说，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没有办法

解决。我说你要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并可以考虑适当扩大回

避的范围，凡是有关系或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执行的，都应

当回避。他说，换多少人也有人找呀，怎么能回避的过来？

我问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就是要把案件专门交给与当

事人有关系的执行员来办，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反正案子谁

办都有人找，假如你和被执行人是亲戚，叫别的执行人员去

执行，他还真不好办。不执行吧，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实现不

了，肯定告我们。执行吧，那又不给他面子，甚至会得罪他

。我干脆就交给你去执行，你想办法去做你亲戚的工作，我

们有责任制，你执行不了就扣你奖金。我问他，你这个办法

效果如何？这位庭长说效果挺好，有一个案件我让与被执行

人有亲戚关系的人去执行，他亲戚就是不拿钱，最后执行员

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还了申请执行人。大家看看，在这种“

人缘”、“地缘”关系的包围之下，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尤

其是程序公正？什么是程序公正？最起码的法官要中立，当

事人地位要平等。这种“找”法官的做法本身就是极大的不

公正，它严重地违反了公开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法官中

立原则、影响了庭审功能的发挥，使法官容易形成先入为主

，也容易产生司法腐败现象，大大地影响了法官的形象和人

民法院的地位。而这个问题就是由中国传统文化重朋友、重

亲情、重关系的特点导致的。可能有人会问，照你这么说中

国司法不公正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了吗？关于这一问题，

我也深入地思考过，能不能建立法官的异地交流制度，使法



官与周围环境经常处于陌生状态，中国封建社会就有异地做

官的制度。但中国的文化背景是，人们喜欢安定、平稳的工

作和生活，法官本身也不愿意到处调动，他也想生活在一个

熟人的社会当中。另外，我国的法院干警有30多万，仅法官

也有18万之众，如果全国流动起来，也是一个十分浩大的过

程，这确实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但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我看下点功夫也是值得的。 以上我讲了这

么多司法改革中传统文化方面的困难和障碍，是不是说司法

改革就无法进行了呢？当然不是。那么如何克服困难，冲破

障碍，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推进司法改革呢？要知后事如

何，请听下回分解。主持人： 刚才听了景院长的精彩演讲，

我不得不承认“景铁嘴”确实名不虚传。下面请各位评议人

予以点评。?お?程燎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汉朝是我的

同班同学，他在实际部门工作，却能挤出时间，而且有能力

、有雅兴进行学术研究，让我倍感荣耀，特别自豪。刚才他

在讲座中说了一句话，“地方保护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

面装”，我说他把“文化当成了个筐，什么都想往里面装”

。文化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司法改革我了

解的也不多，感性的认识不多。因此，对于司法改革与中国

文化，让我把他们象夫妻一样结合在一起，我也不能充当证

婚人的角色。但是，我有一些感想，主要在于我们如何来认

识或思考司法改革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我认为应不应该有一

些立场，或着说一些基点，可能我是从离司法实践比较远的

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将这一问题放在大的历史时

段和空间中来考虑，并且要注意在这个关系中的主导性倾向

。我不怀疑刚才汉朝所讲，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实践遇到了



传统文化的困扰，这一点我承认。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一问

题放在近百年来司法的发展史的进程中，以及未来的司法走

向来看，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或者叫四个基点要考虑。第一，

中国司法文化的进步到底主要是因为弘扬传统文化的结果，

还是现代化的结果？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从有罪推定走向无

罪推定；从刑讯逼供走到了对沉默权的讨论；从人文学士、

行政官员审案到法律专家来审案；从行政与司法的合一走向

了司法的独立，我想这一切都不会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结果。

第二，刚才汉朝讲到了实践中的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审判独

立问题、司法腐败问题、执行难问题、证人出庭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司法改革没有与我们的文化接轨

造成的吗？也就是说，是否这些改革没有考虑到文化的要求

而造成的？我是有一些怀疑。例如，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我同意这之中有文化问题，即无论制度如何完善都不能使证

人自觉地走到法庭去作证。我想一个现代的、自由的和开放

的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人相互依赖的社会，相互依靠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经常需要别人来保

护。在必要的时候我为了别人保护利益时，我才要到法庭去

作证。这如果从大的文化传统上来讲是西方文化传统，但我

国的文化传统，就象汉朝所讲到的如果不加以改变的话，我

想该问题是永远不会解决的。假如这是有道理的，那么需要

改变文化，而不是需要回到传统中去。第三，当前司法改革

中的种种困扰，主要是因为没有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

说这一改革与我们传统文化有许多脱节的地方，这是我想需

要考虑的问题。第四，文化或者文化传统是变化的，而不是

静止的。我们说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文



化？还是近代形成的带有新内容的传统文化呢？还是从苏联

搬过来的斯大林式的传统文化呢？还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传

统文化呢？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我们

国家的司法改革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呢？

我们法官的能力和当事人的观念是否也在发生着变化呢？我

们的政府以及政治家对于司法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呢？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化是否也在发生着变化呢？然后

再来进一步考虑司法改革与文化的关系。对于司法实践由于

我并不太了解，我也提不出现实的素材来说明这一问题。但

总体上我觉得，中国司法改革或着说是司法现代化有点象“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而这一怀胎已经不是十月了

，可能是几十年了，现在要分娩了，分娩免不了要阵痛。分

娩阵痛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说，让他重新回到肚子里面，

重新处于怀胎的状态。?お?齐树洁（厦门大学教授）： 今天

的演讲，是我近年来听到的少有的精彩的演讲之一。但是，

由于景院长讲的题目是“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所以他把

所有的问题都往中国文化上靠，实际上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

不只是单纯的文化问题，我认为有很多是体制问题，但可能

是他有意回避了这一问题。我对文化问题不甚了解，虽然每

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我认为司法公正是人类社会的普

遍追求，也是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这些标准体现在联

合国制定的一些公约中。那么，我们不应该因为中国有自己

的国情和文化，而拒绝接受人类社会对于司法公正的最基本

的要求或最低标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

了司法公正的最低标准，实际上，在中国连这个最低标准都

没有达到，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而是因为有我



们传统文化以外的原因。再一点程燎原教授刚才也讲了，在

一个国家内有不同的文化，例如，有北方文化、有南方文化

，有城市文化、有农村文化，而且现在的文化和十年前的文

化也不一样。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我们的文化，那我们要设计

很多不同种类的司法制度来适应我们不同的文化，这在中国

是不可能的。景院长谈到的司法不公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我

认为原因还不全在于文化，他可能回避了这些问题。事实上

，司法不公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原因

，这些他都有些忽视了。?お?李祖军（西南政法大学博士）

： 今天景院长作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在教学之余，我偶尔也

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如果我在法庭上遇到了这样的

法官，不但我承办的个案有救了，中国的司法未来也有救了

。至于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的问题，我感觉这一题目太大了

，我本人对文化问题没有太多的研究。听了这个讲座之后，

我隐隐约约感到了前面两位点评人所共同感受到的问题。司

法改革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司法腐败这类问题，如果都归

结为文化问题，似乎有欠妥当。文化本身极富惰性，其演变

可以说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如果文化的改变需要几十年或几

百年，那么司法腐败问题是否也只有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才能解决呢？因此，从这样一个思路来看，司法改革中遇到

的种种问题，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司法改革本身是受多种原

因支配的，很难单从一个问题上找到灵丹妙药。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学者应当从各方面加以研究，才能找到司法改革的

问题之所在。我不认为仅仅可以归结为一个文化问题。更何

况文化还有优秀的一面，现在普遍的观点对文化采取批评态

度。例如，苏力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传统文化与程序价值



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为什么当前我国诉讼法发展特别快，程

序深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律师集团的推动。程序的复杂化意

味着律师的增加，而律师的增加意味着增加了律师谋取利益

的机会。另外，程序深化和改革的过程中，检察院是反对最

厉害的，原因是它们在程序化过程中得利最少。由此得出一

个结论，程序的深化，老百姓打官司就多了，就更麻烦了，

请律师的机会就多了，使律师增加了收入。而老百姓的投入

也就多了，所以倡导程序化，将会使今天的老百姓日子更难

过。我引用这本书的例子是想说明，传统文化与司法改革到

底会带来什么？到底是设置了推动力，还是设置了障碍。至

少不应该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至少还应考虑到传统文化对司

法改革的积极的一面。?お?吴杰（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 

刚看到这个题目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因为，司法改革与

中国文化是两个很大的问题，在一个小时的讲座过程中能不

能把握住这一题目，这是一个挑战。我曾经私下里就这个题

目与汉朝学兄进行过深入地探讨。第一，关于文化的解释问

题。今天汉朝兄回避了这一问题。首先我想就今天所谈到“

文化”一词进行如下解释。我认为社会制度是文化的一个方

面，文化是植根于其中的，文化不是制度。文化的定义应为

一个共同的价值的反映，它是设计用来辨别不同人类群体的

标志，而价值蕴涵于广博的文化现象之中，价值是用来解释

文化现象的，而诉讼制度是可以用价值解释的文化现象。第

二，在文化造成社会制度与诉讼制度的差异上，我与汉朝兄

有着相同的观点。关于文化与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关系问

题，国外有着深入地研究。其中，荷兰社会学家霍弗斯泰德

（Hofstede）在他的“文化的重要地位”一书中，曾经提出一



个国家的组织是受该国文化约束的。他通过详细地实证的研

究，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即虽然当今全球化浪潮遍

及世界各地，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而且有证据表

明这种差异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美国学者达马斯

卡（Damaska）将司法运作的权力模式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平

等（coordinate）权力模式，另一种是等级（hierarchical）的

权力模式。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欧洲大陆与英美之间的文

化背景造成的司法制度有着不同组织和功能，而日本与英美

、欧洲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反映在司法制度上也有着不

同的特点。那么，如果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应如何借鉴

，也就是说，那种文化背景下的司法制度更适合中国国情。

第三，我认为主讲人从实务的角度出发，提出司法改革与中

国文化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但是，

对应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如何具体设计今天司法改革的方案，

在本次讲座中没有看到，希望汉朝学兄在以后的理论研究过

程中，拿出相应的方案。?お?陈刚（西南政法大学博士）： 

第一，我感觉景先生以中国文化作为切入点谈司法改革，好

象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题目，当然这也是一个具有

挑战性的题目。例如，景先生在演讲中谈到证人证言的问题

，似乎与中国文化有点关系，一个是今天的证人不愿出庭作

证，另一个是即使出庭也说假话。我曾当过法官，我基本上

是不采用证人证言的。我认为这里面可能不仅仅是有点文化

的问题，是否还有宗教和信仰的问题，尤其是在特定的社会

体制下人的信用问题。第二，我似乎从景先生的演讲中得到

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文化对外来的西方法律制度有一定的抵

制性。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我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周围所



看到的、用到的、听到的许多东西，都与中国传统无关，全

部是接受“舶来品”的结果。这是一个现实，而为什么要在

诉讼制度和司法改革上总要将中国的传统搬出来。今天的诉

讼制度是典型的西方文化。对于目前的改革我认为你发表了

一个全方位的演讲，提出司法改革是与中国文化不相适应的

。似乎你提出的“人缘”、“地缘”关系都在拒绝今天的改

革，那么，今天的台湾人、香港人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他

们都能把西方的司法制度继承了且运作的比较成功，而我们

又不行呢？究竟中国文化与司法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另外，目前司法改革的阻力是来自文化呢？还是来自其他因

素。我从今天的演讲中没有感到文化与今天的司法改革有着

非常紧密的关系。?お?王人博（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今天

听了景教授的发言，我感觉很新鲜。他让我知道了许多在大

学中不可能知道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收益非浅。

对于这方面问题我研究的不是很深入，但我感觉有两点，第

一，现在谈“文化”一词，我认为已经有点过时了和落伍了

，我认为是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不要什么都往文化上

靠。文化这一概念不是什么都可以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

问题是“文化”这一词并不是中国所与生俱来就有的词。传

统中国人是不太用“文化”这个词，喜欢用这词的是德国人

，就象法国人用“文明”一词一样，德国人喜欢用“文化”

一词。原因在于，法国人一直认为他们是欧洲文明的中心，

所以，德国人很自卑，从而其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德意志民族

中发掘出了一个不同于法国的东西，他们把它概括为“文化

”。今天，中国人为什么老是用“文化”一词，我认为用意

无非就是强调差异性。所以，刚才齐树洁教授说的好，他认



为程序正义不是一个文化问题，它应是所有居住于这一星球

上的，所有进入文明社会的，所应该追求的普适性的价值。

当然，程序正义是一个西方的东西，但是，它已经脱离了它

的母体，进入了人类文明的世界中来了，这是我要强调的第

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强调一个关于文化的问题，我

想提醒景教授和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

问题。即中西的冲突问题首先是从“司法”开始的，在十九

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初期，西方与中国交往感到最

难以接受的就是“司法”，表现在鸦片战争前的那几个著名

的案件，即在中国的司法中没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分，只要你

杀了人，都要判死罪，这个外国人受不了，为此当时就引起

了很大的冲突。一直到了今天，谈司法改革遇到了问题，虽

有文化问题，但我认为不能都归结为文化问题，一句话，目

前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目前的法院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自身

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中国的法院体系就是中国古代的司

法体制的延续。因此，我认为目前不是如何改的问题，应是

重建法院体系的问题。?お?孙长永（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我讲话是不留情面的，这点大家都清楚。第一点纠正个错误

，“米兰达”不是无罪释放的，而是发回重审被定罪的，判

有期徒刑12年，刑期未满被假释，跟别人打架被打死了，抓

了个犯罪嫌疑人，告知他“你有权保持沉默”，该人就保持

沉默，最后无罪释放，而“米兰达”就是被自己的规则活活

的打死了。没有人因为他的死亡被追究，但是，“米兰达”

本人是被定了罪的。即重审的时候定了罪的，这是我希望大

家搞清楚的一点。关于“米兰达”无罪释放，这不是景院长

一个人的理解，可以说我们搞刑诉的许多老师都认为“米兰



达”是被无罪释放的，这是一个误解。下面我谈两点感想，

关于证人为什么不出庭，景院长刚才从文化的角度，说我们

中国人和外国人不一样。认为中国人奉行的是“明哲保身”

，不愿意得罪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但是，美国人就愿

意在公开场合得罪人吗？法国人就愿意在法庭上公开指控他

的朋友有罪吗？大家想一想，中国人需要“关系”，美国人

就不需要“关系”吗？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冲突的

问题，如果说是文化，我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官方文化，有权

说了就算。西方的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个人的利益不因

为多数人的需要而受到限制，除非修改宪法。我国的民诉法

、刑诉法都规定，一切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报纸上，一家全被关进去，这是为什

么？因为，他们去了也讲假话。国外却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原因是他们有拒绝作证的特权，丈夫和妻子之间有拒绝作证

的特权，父母子女之间有拒绝作证的特权。任何人不能因为

作证而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夫妻和近亲属之间就是给了这

种特权。而除此之外，法院要求你作证你必须来，喊你来你

不来，怎么办？当然它有强制措施。比如说，我有了麻烦，

景院长是法官，通知王人博教授来出庭作证，在中国，王人

博会说：“长永是我的兄弟，我不去作证。”而在美国，他

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不去作证。因为，如果不作证，他自己会

被关进去的。所以，证人不出庭不完全是文化的问题。第二

点，关于诉讼模式，景院长的观点我赞同，通俗的讲，中国

的审判方式改革，不能维持原来的“超职权主义”，也不能

把美国的那一套全搬过来。有个老师说得好，中国的审判方

式改革最后改下来结果是要改成“非驴非马”。只是驴不行



，只是马也不行，这一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你不能说我

首先就要个骡子，这是不行的，你首先要靠的是马和驴呀！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它们的审判方式

的改革跟我们的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即非驴非马，但是，它

们不象我们一样，我们经常强调的是这个跟我们的国情不符

，那个是跟我们的文化不符。今天景院长谈文化问题，我认

为这个问题很好谈，我相信景院长是不批案子的，不但他不

批，庭长也不批，其他的领导也不批，哪个法官接受当事人

的请吃我就开除他的公职，如果这样改革，不就公正了吗？

但是，如果这样改，这些领导不就没有了权力了吗？我认为

，审判方式改革真正的阻力不在于文化，而在于这里，所以

，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嚷司法改革最响的人，很

可能是最反对真正司法改革的人。”?お?廖中洪（西南政法

大学教授）： 景院长思想的敏锐、观点的新颖，在我们民诉

界是出了名的，他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观点。由于时间关系

，我简单谈一下。景院长讲的题目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题目

。今天，司法改革到这一步，我认为已经不是制度本身的问

题，它确实涉及到了一个文化的问题。关于中国文化与司法

改革，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可以称为“保守主义”的观点

，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苏力教授。另一个是“开放主义”

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在于，要从中国的本土资源出发，挖掘

一些东西来滋长中国的司法改革。第二个观点，中国传统文

化与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是不相适应的

。因此，主张应该从外国引进一些文化。具体说，如果中国

司法改革没有引进这些东西的话，所形成的改革最多只具备

一个“形”，有时连基本的“形”都不具备，这就是所谓的



“开放性”的观点。我个人的观点是后者，我认为中国传统

文化与今天的司法改革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司法改革

所追求的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等，与中国传统的“礼教”文

化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经

济、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这与市场经济为基础所建立的文化

是有相当的区别的。我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一些

东西来支撑目前的司法改革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司法改革不

仅仅是程序上的或程式上的改革，也是不断的吸收外国法制

文明的过程。例如，我们所说的法院体制问题，当今中国的

法院体制最大的问题是法院行政化的问题，法官不成其为法

官，法院不成其为法院，法官如同公务员，这就是自古中国

文化造成的，如果不改革的话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从文化的

角度看，中国的司法改革应以吸收西方的法制文明为主，不

排除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部分来支撑今天的改革

，但这部分不是主要的。?お?邱兴隆（西南政法大学研究员

）： 我们“西南法学论坛”有一个惯例，即主持人是当然的

点评人。但是，对于今天的主题我是门外汉，因此，一开始

，我本来是不准备点评的。然而，在听了汉朝兄的主题发言

与诸位点评人的评论后，有一种不说几句不舒服的感觉。我

想说的第一点是，各位点评人似乎认为汉朝兄是在用中国文

化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汉朝兄显

然是认为司法应该改革的，只不过他认为改革不能脱离中国

文化的实际。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听了汉朝兄的发言，我想

起了一句名言，即“诗人是戴着脚镣跳舞的演员”。汉朝兄

让司法改革符合“中国文化” （顺便说一句，汉朝兄所说的

“文化”，其实有许多是落后的传统与观念）的实际，会不



会让改革者戴着“中国文化”的脚镣跳舞？假如这样，中国

的司法改革能走多远？改革者的脚步会多沉重？诸如此类的

问题，不能不让关心中国的司法改革的人们深思。戴着脚镣

跳舞式的改革太累。为什么我们不能摔开羁绊，让我们改革

的脚步轻松些？我不敢想象，戴着脚镣跳舞式的改革会给中

国的司法带来光明的前景！下面请汉朝兄答辩。?お?景汉朝

（答辩）： 我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有的朋友对我的演讲

起码产生了两点误解，当然，也可能我没有讲清楚。第一，

司法改革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障碍都归结为文化问题；第二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中国无法学习外国的东西。 我的回答

是：第一，司法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不可能都是文化

上的问题，但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讲

别的就文不对题了。我之所以要研究这个问题，一是我从改

革实践中体会到，目前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阻力，除了

其他方面的原因以外，文化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二

是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很不够，甚

至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许多方面存在着一种倾向，一看人

家哪种东西挺好，拿过来就用,也不管外国文化背景与我国文

化背景的差异，这样做效果不一定好。第二，我有言在先：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在历史中动态存

在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

搞司法改革要从多角度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只强调其

一，而忽视其二，更不能以适应国情为由拒绝改革。刚才我

讲的关于程序公正的问题，就是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全球

化浪潮的不断推动，说明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也有共通的一面

，我们的文化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文化的相互渗透和



相互学习，也会改变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因子”。刚才我讲

了，以前我们穿长袍、马褂，觉得西方人穿西装挺怪。后来

逐渐感觉到穿长袍、马褂有许多不方便，现在不也都穿西装

了吗？如果今天谁在穿长袍、马褂，你肯定觉得特别扭。我

国的司法改革从开始到现在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改

革变化是相当大的，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就有了新的文化

的引入和落后文化的改良，一些先进司法理念的引进，会对

我们传统的司法观念、文化观念等等形成冲击，促其变异，

最终可能会形成“杂交优势”。另外，司法改革的任务之一

，就是要对某些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进行制度矫正。比如我

提出的法官异地交流任职的构想，就是想用制度对“人缘”

、“地缘”关系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的不良作用进行遏制。

这些都是我的重要观点之一，但今天我重点讲文化传统不适

应的方面。 刚才有的同志讲，美国人就不需要“关系”吗？

美国人就愿意在法庭上作证说朋友有罪吗？我想东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异，这恐怕是个不争的基本的事

实。不错，美国人也需要“关系”，但是，无论是从质上还

是从量上来说，与我国都没法相比。美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是

办事都需要“关系”？而我们的文化传统是特讲“关系学”

，“人熟是一宝”、“朋友多好办事”，包括唱歌都唱“朋

友多了路好走”，不仅打官司找关系，办许多事情恐怕都找

关系，比如看病、上学、找工作，甚至去火葬厂火化也要找

关系排在前面烧，为了闹个“静炉”，以免取走许多别人的

骨灰。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缘”、“地缘”关系对司法

活动包括证人出庭作证的影响是司空见惯，而且人们都习以

为常了，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有的同志还提



出,你说司法改革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力，那么香港人、台湾

人不都是中国人吗？那他们为什么都能接受西方的东西呢？

首先应当指出，香港、台湾现在的文化也不一定是完全变成

了西方文化，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在那里还是很突出的，

司法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中国特色”，从某种意

义上说还真有点“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

味道。这一点他们当地人的体会最深。其次，他们的改革搞

了多少年？改革过程当中同样有传统文化的阻力。象香港那

么个弹丸之地，还是直接在英国的统治下，搞成这个样子足

足用了100年的时间。台湾被日本占领了多少年？国民党过去

统治也半个多世纪了，司法制度的改革不是也一再进行吗？

有些文化上的障碍并不是改革之初就很容易解决了的。再比

如日本，他们的司法改革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从我

国唐代引进中国的司法制度；第二次是明治维新时期从西方

引进司法制度；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美国引进司

法制度。引进的成功与否众说不一。但有一点，就象日本学

者所说的那样，有许多法律条文仅仅成了规定在纸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法律条文虽然引进了，但文化传统还没有完全改

变，实行起来还是“变味”。看来还是要普遍原理和具体情

况相结合。 还需要说明一点，司法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是个

渐进的过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推进，不可能一下子

就来个质的飞跃。我国的司法改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的。开始并不是学者进行了充分的理论研究和论证，画出了

一个什么蓝图，然后付诸实施的。实际情况是，在计划经济

时代各类纠纷案件比较少，法官还能应付的过来。后来搞市

场经济了，交易多了，纠纷多了，许多案件大幅度甚至成倍



的增加，但是法官不可能随着案件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这

样案件办不过来了，大量积压。有人就想能不能让律师和当

事人去调查取证，分担一些任务，减轻一点法官的工作负担

。这就是最初的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实行当事人举证后出

现了一个问题，当事人取的证据的真假如何判断？就需要当

事人双方来质证，这就进入了庭审方式的改革。庭审方式改

革之后又出现了问题，质证后法官如何表态？过去都是法官

调查，不需要质证，庭审完了就休庭，案件要庭长批、院长

批。现在，出现了向合议庭交权的问题，这就引起了审判方

式的改革。这一改革后，逐渐又出现了律师与法官、检察官

等的关系问题，如在法庭上律师与检察官的地位是否平等、

律师应当在什么阶段参与诉讼等问题，这就又超出了审判方

式改革的范围，而涉及到了诉讼制度的改革问题。诉讼制度

改了以后就又涉及到了司法制度改革的问题。所以，司法改

革是一步一步推进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改革是一朝

一夕能够完成的。我希望诸君奋发努力、刻苦学习，为以后

司法制度的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关于米兰达这家伙

究竟是怎么被处置的，确实有些书上说法不一，这可能有翻

译上的问题。但因为这个案件形成了“米兰达规则”不会错

。我回去再给这家伙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近日，美国青年政

治领袖访华代表团来中国访问，2001年3月27日，我应邀参加

了宴请作陪，席间我就此问题请教其中的两位法律界代表，

他们非常肯定地回答，米兰达是被无罪释放的，不是发回重

审的，警察违反程序没有告知其沉默权，不可能再给警察一

次重新告知的机会，然后再判他的罪。我对他们的回答还是

不敢坚信，他们答应回国后一定将英文资料寄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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